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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订单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织形式，然而订单农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履约问题的困扰。本文基于安徽

省 470户茶农的调查数据，运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，分析兼业化程度对订单农户履约行为的影响；运用中

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兼业化程度对茶农履约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。结果表明：农户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履

约行为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；从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履约行为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，兼业化程度能

够降低农户的经营规模，进而提升农户的履约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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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Concurrent Business on the
Performance of Farmer Households: Based on the Survey

Data of 470 Tea Farmers in Anhui Province

GAO Qiang，ZHANG Ouxiang
（School of Economics and Management, Anhui Agricultural University, Hefei 230031, China）

Abstract: Contract agriculture is an important organizational form of modern agriculture, but the de-
velopment of contract agriculture has been plagued by the problem of performance. Based on the sur-
vey data of 470 tea farmers in Anhui Province, this paper uses binary logistic regression model to ana-
lyze the impact of the degree of part-time employment on the performance behavior of order farmers;
The intermediary effect model is used to further explore the transmission mechanism of the impact of
the degree of part-time industrialization on the contract performance behavior of tea farmers. The res-
ults  show that  the degree of  farmers’   part-time operation has a  significant  positive impact  on farm-
ers’  performance behavior; From the transmission mechanism analysis of the impact of the degree of
part-time industrialization on farmers’  performance behavior, it is found that the degree of part-time
industrialization can reduce farmers’  business scale, and then improve farmers’  performance behavior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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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单农业的发展对于缓解“小农户”与“大

市场”之间的矛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不仅

解决了小农户的“买难”和“卖难”问题，而且

能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链，分享产业链上

的增值收入，促进农民增收。然而，实践中订单

农业的履约问题一直困扰着订单农业的发展，其

违约率一直居高不下，我国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仅

在 20% 左右[1]，这不仅不利于农户和企业之间建

立稳定的合作关系，而且也影响企业对农业生产

的专用性投资，阻碍现代农业发展。 

一、   文献综述

关于订单农业的履约问题，众多学者有着不

同角度的研究。史建民从法律的角度对农户和企

业进行了研究[2]。周立群等通过对企业与农户履约

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，合作伙伴的类型对农户违

约存在显著影响，在企业与农户之间引入合作社

等中介组织，有利于提高龙头企业与农户履约关

系的稳定性，从而降低农户的违约率，促进农业

经济的规模发展[3]。郭红东通过对农户参与订单农

业的研究，得出了“保底收购”“随行就市”的

价格条款履约率相对较高；除此之外，订单的类

型、订单的期限对农户的履约行为都存在着一定

影响[4]。赵西亮等认为专用性的投资、信誉及法律

约束对农户履约的行为都没有显著的影响，契约

双方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、农户的联合与企业的

保险才是解决订单农业违约风险高、履约效率低

下的根本途径[5]。蒋逸通过建立委托—代理模型分

析发现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，企业的委托代理风

险就越小，研究了投入资产的资产量与农户经营

规模的关系，进而研究农户的履约行为[6]。

通过以上研究发现，学者对农户的履约行为

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探讨研究。一是从契约

的外部环境分析影响农户履约行为的因素，如政

策环境、市场环境等；二是从契约的内部治理机

制分析影响农户履约行为的因素，如利益共享机

制、风险分担机制等。本文基于众多学者的研究

并结合我国订单农业的发展现状，从契约的外部

环境进一步深入分析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履约行为

的影响。

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第

一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，对兼业化程度进行

细分，深入分析兼业化程度对茶农履约行为的影

响；第二，以往文献中较早就有分析农户兼业化

程度对经营规模的影响，但鲜有文献研究两者之

间的机制分析和检验；第三，在已有文献的研究

基础上，进一步研究兼业化程度和茶农履约行为

之间的中介变量，深入剖析兼业化程度与茶农履

约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及作用机制，为提高茶叶

订单的履约率提供参考建议。 

二、  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
 

（一）  兼业化程度对茶农履约行为的直接影响

江鑫等的研究表明，农户兼业有助于提升家

庭农业劳动生产率，农户兼业收入越高，对提高

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越有利[7]。农户的兼业化，提

高了家庭内部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利用率,可以使

农户的收入数量增加，稳定性增强，减轻了家庭

经营的风险程度，同时有利于加快农业技术的改

造。李道和等通过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

农产品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与农户的履约行为存

在负向相关关系，农产品收入占家庭比重越大，

农户履约的可能性就越小[8]。张艳平等以对山东胶

州农村合作社白菜订单为例，对农户的履约情况

和收入进行了实证研究，研究结果发现，劳动力

的投入对农户的履约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

系，即在生产经营过程中，投入的劳动力越多，

农户的履约概率就越低[9]。一般而言，农户的兼业

化程度越高，农户对农业的生产经营的重心就越

低，农户经营农业的收入占家庭的比重也就越

低，对于签订订单农业的农户而言，经过对违约

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重新进入市场所花费的

成本进行考虑过后，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履约行

为。基于以上理论分析，提出假设 1。
H1：农户家庭的兼业化程度越高茶农的履约

率越高。 

（二）  农户经营规模的中介效用

经营规模的中介效应体现在，农户兼业化可

以通过缩小经营规模促进农户的履约行为。经营

规模的缩小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履约行为；兼业化

有利于农户减小经营规模。

经营规模的缩小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履约行

为。随着土地改革不断地发展，规模化经营已经

成为主流方式，农户的规模化生产，既可以提高

农业生产力水平，促使农业产业进一步优化，也

可以改善小农生产状况，获得较大收益。在已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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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中表明经营规模对农户的履约行为存在显著

影响，如，Zylbersztajn通过对巴西农户的研究发

现，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农户的履约行为产生一定

的影响，此外还受价格条款等因素的影响[10]。郭

亮发现农户种植规模的大小与农户的履约行为存

在着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，农户种植的规模越

大，农户履约的概率就越低[11]。

兼业化有利于减小农户的经营规模。农户的

兼业化行为是否会造成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下降，

进而降低农户的经营规模呢？杨万江等对此展开

了研究，研究发现非农劳动力比重对稻农的经营

规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[12]。梅建明等研究发现

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经营规模有着重要的

影响[13]。一般来说，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，非

农劳动力的比重就越大，农业劳动力的降低会导

致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的减小。综上所述，该文在

已有研究的基础上，将兼业化程度、经营规模和

农户的履约行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，检验兼业化

程度影响农户履约行为的过程中农户经营规模的

中介作用，以期提高茶农的履约率和收入、促进

茶业产业的纵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。

根据以上理论分析，该文认为农户的兼业化

程度会负向影响农户的经营规模，进而正向影响

农户的履约行为。因此，提出研究假设 2。
H2：经营规模在兼业化程度影响茶农的履约

行为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。 

三、   影响农户合作履约行为的实证分析
 

（一）  样本数据来源

本文数据来自 2021年课题组对安徽省 1 218
户茶农所作的调查。调查涉及六安、安庆、宣城、

黄山等十个市，前期是课题组学生线下一对一访

谈的形式，后期由于疫情严重，课题组由线下访

谈转变为线上问卷调查，其中线下问卷 449份，

线上调查问卷 769份，调查的规模范围较大、涉

及范围较广，因此，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。其

中在问卷中涉及与企业或合作社签订过合同的有

516份问卷，去除变量缺失的数据最后得到 470份

有效问卷，问卷的有效率达到 91.09%，本文最终

以 470份农户的数据为样本，运用二元 logistic回

归模型，分析兼业化程度对茶农履约行为的影响

及作用机制。 

（二）  变量说明 

1.   因变量

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履行合同。由于被解

释变量只有两种结果，即履行合同和不履行合

同，因此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模型。在本文中将

农户按照合同签订的订单，按照合同约定正常履

行合同即视为该农户履约，否则视为违约，并将

“履约”定义为 Y=1，将“违约”定义为 Y=0。 

2.   核心变量

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的兼业化程度。参

照陈晓红的研究，该文将务工的人数占家庭总劳

动力的比重衡量农户的兼业化程度[14]。调查农户

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。
由表 1可知，纯农户有 126户，占调查农户

总数的 26.81%；一兼农户 76户，占调查农户总数

的 16.17%；二兼农户 268户，占调查农户总数的

57.02%。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累计占比 73.19%，

可见农户兼业化已成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主流趋

势，农户兼业化一方面不仅可以降低农户农业生

产经营的风险，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户增加额外

的收入，同时有助于合理运用劳动力要素在城乡

两大部门的配置。在纯农户中有 37户农户履约、

一兼农户中有 41户农户履约、二兼农户中有

184户农户履约，各类型农户的履约比率分别为

29.37%、53.95%、68.66%，二兼农户中履约农户

比率最高。 

 

表 1   农户兼业类型
 

兼业类型 纯农户 一兼农户 二兼农户

农户数量/户 126 76 268

该类型农户占总农户数比率/% 26.81 16.17 57.02

履约户数/户 37 41 184

履约户数占该类型总农户数比率/% 29.37 53.95 68.66
注：当务工人数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率小于10%、大于10%但小于50%、大于50%时，分别定义为“纯农户”“一兼农
户”和“二兼农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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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   中介变量

中介变量为农户的经营规模。为了更加科学

地描述经营规模对农户履约效率的影响，本文参

照已有学者研究，对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进行转

换，将连续型变量转变为离散型变量，更能够有

效地反应经营规模与茶农履约行为之间的关系。

参考李凡凡等人的研究，对农户的经营规模进行

等级分类[15]。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2。
从表 2可以看出，茶叶的生产经营主要还是

小规模的生产方式，小农户生产依然是茶叶种植

的主流趋势，要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，小农户

仍然是关注的重点。 

4.   控制变量

结合已有学者对农户履约的研究，该文将茶

农的年龄、户主性别、户主的文化程度、身体状

况、交通条件、有无政府补贴、合同主体、签约

方式以及签约次数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。各

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性描述见表 3。 

（三）  模型选择 

1.   基准回归

由于农户在订单中的履约问题只有两种结

果，即履行合同和不履行合同，即被解释变量采

用的虚拟变量（二分变量），所以本文采用二元

Logistic模型，模型设定如下：

Pi = F
(
α+βXi

)
=

1
1+ e−(α+βXi)

（1）

根据式（1）得到：

ln
(

Pi

1−Pi

)
= α+βXi （2）

模型具体建构如下：

Logit (Pi) = ln
(

Pi

1−Pi

)
= α0+β1X1+β2X2+ · · ·+βnXn+σ

（3）

β1，β2， · · ·，βn

X1，X2， · · ·，Xn σ

式（2）（3）中，Pi 表示农户与履约的概

率； 为待估计参数，即自变量的回

归系数； 为解释变量， 为模型的

残差项。 

2.   中介效应检验

通过中介效应检验，进一步验证茶农家庭兼

业化程度对茶农履约行为的作用机理。参考温忠

麟等的研究，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[16]。

具体步骤如下:
PS = aMO+ ε1 （4）

 

表 2   茶农的经营规模
 

经营规模种类 户数/户 比率/% 累计比率/%

小规模生产农户 276 59 59

中小规模生产农户 82 17.5 76.5

中等规模生产农户 15 3 79.5

较大规模生产农户 15 3 82.5

大规模生产农户 82 17.5 100
注:小规模 0～<0.67 hm2、中小规模 ≥0.67～<2 hm2、中等
规模 ≥2～<3.33 hm2、较大规模 ≥3.33～<6.67 hm2 、大规
模 ≥6.67 hm2以上。

 

表 3   变量定义及统计性描述
 

变量名称 变量内容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

因变量 是否履约 0=不履约；1=履约 0.557 0.497

自变量 兼业化程度 务工人数/家庭劳动力 0.453 0.341

中介变量 经营规模 1=小规模；2=中小规模；3=中等规模；4=较大规模；5=大规模 2.034 1.526

控制变量

年龄 48.664 9.442

户主性别 0=女性；1=男性 0.774 0.418

文化程度 1=小学及以下；2=初中；3=高中；4=大专及以上 2.643 1.007

身体状况 1=不好；2=一般；3=很好 2.732 0.506

交通条件 1=较差；2=一般；3=很好 2.217 0.554

有无补贴 0=没有；1=有 0.872 0.334

合同主体 0=企业；1=合作社 0.626 0.485

签约方式 0=口头协议；1=书面协议 0.579 0.494

签约次数 农户与企业签约过的次数 4.094 3.4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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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= cMO+ ε2 （5）

Y = c′MO+bPS + ε3 （6）

c′

ε1 ε2 ε3

式（4）（5）（6）中，PS是中介变量，表

示农户的经营规模，MO表示农户家庭兼业化程

度，Y表示农户的履约行为，a、b、c、  为待估

系数， 、 、 为随机误差项。

在求出回归系数的基础上，利用系数乘积法

计算中介效应的大小，即 ab，最后计算出中介效

应占总效应的比率，计算公式如下:

M =
ab
c

（7）

式（7）中，M表示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

率，ab表示中介效应的大小。 

（四）  结果分析 

1.   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履约行为的直接作用

检验

应用 Stata16.0统计软件对 470户茶农调查数

据进行二元 Logistic回归处理。为了增强模型的可

靠性，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，结果显示

11个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小于 10，可以认

为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。本文采用

了逐步回归的思想，首先对兼业化程度进行回

归，其次将控制变量纳入添加到回归中，模型分

别为模型一和模型二。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4。
由表 4可知，模型一与模型二中兼业化程度

均在 1%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，且回归系数为正，说

明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履约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

影响，家庭的兼业化程度越高，农户履约的概率

越高，假设 H1得到验证。茶农的兼业化程度越

高，对茶叶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小，农户可以从其

他工作中获取收入的来源，因此其家庭兼业化程

度越高的农户选择违约的概率就越低。

就控制变量而言，农户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

身体状况、与合同主体签约的次数对农户的履约

行为均存在显著的影响。回归结果中，农户的年

龄在 1% 的显著水平显著，且系数为负，表明农户

的年龄与其履约行为存在负向相关关系，年龄较

大的农户其人际关系可能较多，获取市场信息的

渠道和市场信息较为丰富，因此违约的概率可能

会有所增加。户主的文化程度在 10% 的显著水平

下显著，且回归系数为负，说明文化程度越高，

农户履约的概率越低，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，自

己处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问题的能力越强，对订

单农业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，因此违约的概率会

有所提高。农户的身体状况在 10% 的显著水平下

显著，且回归系数为负，说明农户的身体状况对

农户的履约行为存在负面的影响。农户与合同主

体签约的次数在 1%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，且回归系

数为正，表明农户签约的次数与履约行为之间存

在正向的相关关系，农户与合同主体签约的次数

越多，农户履约的概率越高，签约次数越多，农

户对企业或合作社的信任程度越高，此外由于长

期合作，双方的关系也会进一步提升，因此农户

违约的概率越低。 

2.   经营规模在家庭兼业化程影响农户履约

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检验

根据前文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相关步骤和原

理，进一步分析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履约行为的内

在机理，即检验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履约行为影

响的过程中，经营规模是否具有中介效应。由表 5

 

表 4   影响农户履约行为因素的模型回归结果
 

解释变量
模型一 模型二

是否履约 是否履约

兼业化程度
0.553*** 0.545***
（0.623） （0.064）

年龄
−0.007***
（0.003）

户主性别
−0.454

（0.051）

文化程度
−0.461*
（0.024）

身体状况
−0.086*
（0.043）

交通条件
0.034

（0.039）

有无补贴
−0.058

（0.066）

合同主体
0.018

（0.045）

签约方式
0.010

（0.043）

签约次数
0.027***
（0.006）

系数
0.307*** 0.893***
（0.353） （0.233）

Adj R-squared 0.142 0 0.207 7
Observations 470 470

注：“***”“**”“*”分别是在1%、5%、10%的水平
下显著；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，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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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结果可知，在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经营规模进

行单独回归时，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经营规模存

在显著的影响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将兼业化程度与

农户的经营规模同时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回归。

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，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和

经营规模均在 1% 的水平下显著，但兼业化程度的

系数从 0.545下降到 0.475，表明农户的经营规模

具有部分中介效应。即兼业化程度不仅对农户履

约行为具有直接影响，还会通过经营规模对农户

的履约行为产生间接影响，即假说 H2得到验证。

根据前文公式（7）的分析，可以进一步得到中介

效应量为 0.069，占总效应的 12.8%。根据理论分

析可知，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，其从事茶叶生

产的劳动力越少，降低了农户从事茶叶的劳动生

产率，从而造成农户经营规模的减小，导致农户

对茶叶生产的依赖程度降低，进而提高了农户的

履约率。 

四、   稳健性检验

为了进一步验证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履约行为

的影响，以表 4中模型二的回归结果为基准模

型，采用自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（表 6）。
由表 6可知，通过自变量替换法将兼业收入

占总收入的比率对务工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比

率变量进行替换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，家庭

的兼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越高，当非农收

入为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时，农户对农业收

入的依赖程度也会随之降低，签订订单农业的农

户将违约后的损失和代价与履约时相比，其农户

更倾向于选择履约行为。因此本文利用兼业收入

的比率替换农户家中务工人数占家庭劳动力的比

率作为本文模型的稳健性检验。替换后的回归结

果即为模型七，通过模型七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户

兼业收入比率在 1%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，且回归系

数为正，表明了兼业收入比率对农户的履约行为

存在正向影响，兼业收入比率越大，农户履约的

可能性就越高。即农户的兼业程度越高，农户履

约的概率越大。其他回归结果与模型六的结果基

本相似，表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。 

五、   结论与政策启示

订单农业的实质是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一种交

易关系，在保持这种关系稳定的情况下，订单农

业才能够更好地发展、农民的收入才能稳定增

加、农业产业链才能够更好地延伸。本文基于安

徽省主茶区 470户茶农的调查数据，运用二元 Lo-
gistic模型，分析了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对农户履约

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。研究结果如下：第一、

 

表 5   经营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
 

解释变量
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

经营规模 是否履约 是否履约

兼业化程度
−1.370*** 0.545*** 0.475***
（0.197） （0.064） （0.067）

经营规模
−0.051***
（0.015）

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

Adj R-squared 0.213 0.207 0.227
Observations 470 470 470

 

表 6   稳健性检验结果
 

解释变量
模型六 模型七

是否履约 是否履约

兼业化程度
0.545***
（0.064）

兼业收入占比
0.340***
（0.074）

年龄
−0.007*** −0.006**
（0.003） （0.002）

户主性别
−0.454 −0.077

（0.051） （0.054）

文化程度
−0.461* −0.066*
（0.024） （0.026）

身体状况
−0.086* −0.111*
（0.043） （0.046）

交通条件
0.034 −0.015

（0.039） （0.040）

有无补贴
−0.058 −0.463

（0.066） （0.069）

合同主体
0.018 0.067

（0.045） （0.047）

签约方式
0.010 0.069

（0.043） （0.045）

签约次数
0.027*** 0.027***
（0.006） （0.006）

系数
0.893*** 1.078***
（0.233） （0.244）

Adj R-squared 0.207 7 0.124 4
Observations 470 4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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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对农户的履约行为存在显著的

正向影响，即家庭务工人数越多，农户履约的概

率越大；第二、经营规模在兼业化程度影响农户

履约的行为中发挥着负向中介作用，占比达到

12.8%；此外，户主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身体状况

以及签约的次数均存在显著性影响。

基于此，为提高茶农的履约率，稳定农户和

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，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，本

文提出以下建议：第一、鼓励农户的兼业化行

为，促使农户可得工、农两业的发展。研究结果

表明家庭的兼业化程度越高，对订单农业的发展

越有利，当地政府可以出台一些相关政策，对农

户进行多种职业的从事进行鼓励与支持，兼业化

程度高的家庭一方面不仅可以提高家庭的经济收

入，而且还可以减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面临的

经济风险，增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；另一

方面，农户兼业化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农业机械

化水平的发展，推动农业技术的改造。第二、成

立农户专业合作社，经营规模小的农户可通过集

体加入合作社扩大总体规模，提高农户的谈判能

力，均衡在企业之间的谈判地位，又能减少个别

小农户的违约行为；同时，农户专业合作社的成

立有助于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农户之间互相监督，

从一定程度上而言，农户之间的互相监督能够有

效减少政府的监督成本，增加监督效率。第三、

鼓励青年群体返乡经营，落实地方各项返乡创业

政策，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。研究表明，履约行

为与年龄存在负向相关关系。青年群体返乡，不

仅能够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、助力乡

村振兴，同时能够缓解在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影

响下的就业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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